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裁定
112年度沙小字第769號

原      告  姚奕欣 

被      告  韋語宸 

0000000000000000

            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牧辰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及追加訴訟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訴訟均駁回。

訴訟費用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在小

額訴訟程序，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436條第2項規定，亦

適用之。又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

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明白揭示：小額程

序係針對一般國民日常生活上之小額爭執所設簡便訴訟程

序，為達其簡速目的，有關法官裁量權、證據方法等均設有

特別規定，如許當事人就不屬小額事件之請求，割裂而為一

部請求，以利用小額程序，適用特別規定，非但增加法院之

案件負擔，影響小額程序功能之發揮，於被告程序上權益之

保護，尤嫌欠周，爰明文禁止之等語。次按關於請求給付之

金錢或其他替代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

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

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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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之8第1

項之範圍內為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及第436

條之15所明定。

二、查原告係以被告韋語宸於民國112年5月19日14時26分許，駕

駛被告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萊亞公司）所有車號00

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中彰快速道路（台74線）由烏日往

南投方向行駛，途經臺中市烏日區南下1.4公里處時，因原

告駕駛原告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之前方塞車，原告因而減速煞車，詎被告韋語宸疏未注

意車前狀況，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往前追撞系爭車輛，

致系爭車輛受損送修為由，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修

繕費用起訴聲明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99,900元（見原告

起訴狀及原告112年12月26日民事準備狀之訴之聲明所

載），則本件原告之訴（即原告起訴時之前揭金錢給付請求

金額），核屬小額程序事件。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主張

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損害（含市價減損）為138,000

元，且原告因本件車禍另受有7個月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交

通費用損害35,000元（每月5,000元），擴張聲明（即就系

爭車輛受損之損害部分）並追加請求（即就交通費用之損害

部分），據此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173,000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

錄）。則原告起訴時，就系爭車輛受損損害99,900元之請

求，乃為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且依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前揭

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主張，堪認原告就系爭車輛受損之損

害超過99,900元之餘額仍為請求，此部分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16規定。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聲明而主張

被告應給付原告173,000元（即前揭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

賠償總額已逾10萬元），被告二人則不同意適用小額訴訟程

序而為審理（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此部分

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5規定不合。依前開說明，本件

原告之訴及追加訴訟，均不合法，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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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1項

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理

由應表明一、原裁定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裁定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許釆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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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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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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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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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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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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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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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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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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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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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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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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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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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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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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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裁定
112年度沙小字第769號
原      告  姚奕欣  
被      告  韋語宸  


            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牧辰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及追加訴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訴訟均駁回。
訴訟費用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在小額訴訟程序，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436條第2項規定，亦適用之。又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明白揭示：小額程序係針對一般國民日常生活上之小額爭執所設簡便訴訟程序，為達其簡速目的，有關法官裁量權、證據方法等均設有特別規定，如許當事人就不屬小額事件之請求，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以利用小額程序，適用特別規定，非但增加法院之案件負擔，影響小額程序功能之發揮，於被告程序上權益之保護，尤嫌欠周，爰明文禁止之等語。次按關於請求給付之金錢或其他替代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內為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及第436條之15所明定。
二、查原告係以被告韋語宸於民國112年5月19日14時26分許，駕駛被告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萊亞公司）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中彰快速道路（台74線）由烏日往南投方向行駛，途經臺中市烏日區南下1.4公里處時，因原告駕駛原告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前方塞車，原告因而減速煞車，詎被告韋語宸疏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往前追撞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送修為由，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修繕費用起訴聲明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99,900元（見原告起訴狀及原告112年12月26日民事準備狀之訴之聲明所載），則本件原告之訴（即原告起訴時之前揭金錢給付請求金額），核屬小額程序事件。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損害（含市價減損）為138,000元，且原告因本件車禍另受有7個月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交通費用損害35,000元（每月5,000元），擴張聲明（即就系爭車輛受損之損害部分）並追加請求（即就交通費用之損害部分），據此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173,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原告起訴時，就系爭車輛受損損害99,900元之請求，乃為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且依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前揭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主張，堪認原告就系爭車輛受損之損害超過99,900元之餘額仍為請求，此部分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定。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73,000元（即前揭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賠償總額已逾10萬元），被告二人則不同意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審理（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此部分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5規定不合。依前開說明，本件原告之訴及追加訴訟，均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理
由應表明一、原裁定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裁定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許釆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裁定
112年度沙小字第769號
原      告  姚奕欣  
被      告  韋語宸  

            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牧辰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及追加訴訟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訴訟均駁回。
訴訟費用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在小
    額訴訟程序，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436條第2項規定，亦
    適用之。又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
    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明白揭示：小額程
    序係針對一般國民日常生活上之小額爭執所設簡便訴訟程序
    ，為達其簡速目的，有關法官裁量權、證據方法等均設有特
    別規定，如許當事人就不屬小額事件之請求，割裂而為一部
    請求，以利用小額程序，適用特別規定，非但增加法院之案
    件負擔，影響小額程序功能之發揮，於被告程序上權益之保
    護，尤嫌欠周，爰明文禁止之等語。次按關於請求給付之金
    錢或其他替代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
    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當
    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
    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之8第1項
    之範圍內為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及第436條
    之15所明定。
二、查原告係以被告韋語宸於民國112年5月19日14時26分許，駕
    駛被告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萊亞公司）所有車號00
    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中彰快速道路（台74線）由烏日往
    南投方向行駛，途經臺中市烏日區南下1.4公里處時，因原
    告駕駛原告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之前方塞車，原告因而減速煞車，詎被告韋語宸疏未注意
    車前狀況，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往前追撞系爭車輛，致
    系爭車輛受損送修為由，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修繕
    費用起訴聲明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99,900元（見原告起
    訴狀及原告112年12月26日民事準備狀之訴之聲明所載），
    則本件原告之訴（即原告起訴時之前揭金錢給付請求金額）
    ，核屬小額程序事件。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主張系爭車
    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損害（含市價減損）為138,000元，且
    原告因本件車禍另受有7個月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交通費用
    損害35,000元（每月5,000元），擴張聲明（即就系爭車輛
    受損之損害部分）並追加請求（即就交通費用之損害部分）
    ，據此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173,000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原
    告起訴時，就系爭車輛受損損害99,900元之請求，乃為割裂
    而為一部請求，且依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前揭擴張聲明及追
    加請求之主張，堪認原告就系爭車輛受損之損害超過99,900
    元之餘額仍為請求，此部分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
    定。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應給付原
    告173,000元（即前揭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賠償總額已逾1
    0萬元），被告二人則不同意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審理（
    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此部分亦與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15規定不合。依前開說明，本件原告之訴及追
    加訴訟，均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1項
    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理
由應表明一、原裁定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裁定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許釆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裁定
112年度沙小字第769號
原      告  姚奕欣  
被      告  韋語宸  

            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牧辰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昱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及追加訴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追加訴訟均駁回。
訴訟費用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之訴，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在小額訴訟程序，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436條第2項規定，亦適用之。又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定有明文。該條立法理由明白揭示：小額程序係針對一般國民日常生活上之小額爭執所設簡便訴訟程序，為達其簡速目的，有關法官裁量權、證據方法等均設有特別規定，如許當事人就不屬小額事件之請求，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以利用小額程序，適用特別規定，非但增加法院之案件負擔，影響小額程序功能之發揮，於被告程序上權益之保護，尤嫌欠周，爰明文禁止之等語。次按關於請求給付之金錢或其他替代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內為之，亦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及第436條之15所明定。
二、查原告係以被告韋語宸於民國112年5月19日14時26分許，駕駛被告歐萊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萊亞公司）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中彰快速道路（台74線）由烏日往南投方向行駛，途經臺中市烏日區南下1.4公里處時，因原告駕駛原告所有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前方塞車，原告因而減速煞車，詎被告韋語宸疏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保持安全距離，自後方往前追撞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送修為由，就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修繕費用起訴聲明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99,900元（見原告起訴狀及原告112年12月26日民事準備狀之訴之聲明所載），則本件原告之訴（即原告起訴時之前揭金錢給付請求金額），核屬小額程序事件。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車禍受損之損害（含市價減損）為138,000元，且原告因本件車禍另受有7個月無法使用系爭車輛之交通費用損害35,000元（每月5,000元），擴張聲明（即就系爭車輛受損之損害部分）並追加請求（即就交通費用之損害部分），據此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二人應給付原告173,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則原告起訴時，就系爭車輛受損損害99,900元之請求，乃為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且依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前揭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主張，堪認原告就系爭車輛受損之損害超過99,900元之餘額仍為請求，此部分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定。又原告嗣於本件訴訟中，變更聲明而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73,000元（即前揭擴張聲明及追加請求之賠償總額已逾10萬元），被告二人則不同意適用小額訴訟程序而為審理（見本院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此部分亦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5規定不合。依前開說明，本件原告之訴及追加訴訟，均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理
由應表明一、原裁定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裁定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許釆婕




